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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9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體(二)字第1010782972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1.9.6學校午餐食材查驗彙整(0782972A00_ATTCH2.xls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101年9月6日至嘉義縣查驗學校午餐食材結果1

份(如附件)，針對本案檢驗不合格食材，請學校立即暫停

使用該廠商之該項產品及其他衛生安全有虞之類似產品，

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1年9月14日臺體(二)字第1010173922B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學校如曾採購本案檢驗不合格食材，請立即造冊送本局備

查，並應要求廠商立即改善，未改善前應暫停採購，並應

視已簽訂契約之廠商受影響情況，儘速依程序處理，確保

午餐食材衛生安全。

三、請學校持續加強督導廠商確實依午餐採購契約履約，並審

慎辦理午餐食材驗收、留樣及留存完整紀錄；另請學校要

求廠商提供食材之合格來源證明、進貨單與驗收紀錄等。

四、請學校查訪團膳廠商或上游食材供應商，如有違約應依契

約及「政府採購法」規定辦理(包括視情節進行違規記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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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依所訂契約罰款或終止契約等)，發現衛生不良之情形，

應立即通知本市衛生局處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、本局督學室、本局體育保健科 2012-09-18
13:46:39


